
邀集交工處、里辦公處及相關單位
辦理現場會勘

1.單一行人停等時相60秒以上
2.確認日照方位
3.確認擺放位置不影響行車視距、
導盲設施、人行通行動線、消防
救災動線

1.至少任一側臨30米以上計畫道路
2.公有人行道淨寬2.5公尺以上或含
無遮簷人行道且順接公有人行道淨  
寬3公尺以上
3.道路分級達門檻(備註1)
4.近一年6-8月連續日照達6小時(備註2)
5.路口無騎樓
6.騎樓、樹蔭或遮蔽設施距停等區中心
超過3公尺(備註3)

1.地方民意建議
2.配合本府工程

不予
設置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人行道設置遮陽傘」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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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否

否

設置於新工處維管
之道路用地(備註4)

設置於國有或國市共有或私
有或公私共有之道路用地

設置於國有或國市共有或
公私共有之非道路用地

A

取得土地所屬
單位(或所有權
人)同意(備註5)

重新檢討該路口設
置位置

否

A

C

B

取得土地所屬
單位(或所有權
人)同意(備註5)

是

是

否



辦理試挖確認無
管障衝突(備註6)

洽周邊企業或合適機
關(構)認養意願

A

由新工處
施工維管

1.由新工處設置
2.於完工前簽訂
  認養契約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人行道設置遮陽傘」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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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路口之道路分級以交通局道路分類屬中活動且次要道路以上道路為原則。
2.使用多維度國家空間資訊服務平臺(https://3dmaps.nlsc.gov.tw/FrontMap/)先行確認日
照時間。
3.停等區中心為行穿線中心距路緣30公分位置。
4.若人行道鋪面涉及認養，為特殊材質，請認養人提供磚面，然則由高壓磚復舊。
5.鋪面若為特殊材質，由土地管理機關提供磚面，然則由高壓磚復舊。
6.邀集道管中心、各管線單位等會勘，確認是否有管線障礙無法遷移。
7.屆時依據個案情形協調。

是

是

否

否

B

C
辦理試挖確認無
管障衝突(備註6)

否

是

1.由新工處設置
2.完工後原則由土地所
屬單位維管(備註7)

https://3dmaps.nlsc.gov.tw/Fron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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